
为了加强基层基础工作，预防和制止突发社会安全事

件，确保辖区社会与政治稳定，特制订本预案。

（一）制定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预防为主，防处结合，分清性质，区别对待，及时平

息，确保安全。

1.对重点时间的预防

针对农村地区进行大型政治、经济、文化、外事活动

期间和人、财、物流动集中、高峰期作重点预防，部署公

开和隐蔽力量，掌握信息动态，动员各方面力量，消除隐

患，防止事件的发生。

2.对重点人或群众的预防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管理”“谁主管、谁负责”“横

要到边、竖要到底”原则，严格执行矛盾纠纷排查多元化

解工作机制，对治安隐患、矛盾纠纷等开展拉网式、地毯

式大排查，做到排查一个不漏、一个不少、不留死角和盲

点。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特别是苗头性、倾向性风险

隐患，按照“一条不漏、一刻不误、一查到底”的工作原

则，及时报告党委政府、通报相关部门，最大限度地把不

稳定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初始阶段。

3.对重点空间和事件的预防

强化街面治安巡逻，将警力投放到社会面，组织特巡

警、派出所等警力，加强路面巡逻，强化显性用警，提高

见警率、管事率，全面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对辖



区内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隐患进行全面覆盖，主动开展校园

周边环境综合治理，重点摸排学校及周边隐患问题，落实

整改措施，积极做好防溺水工作。

（二）防止突发社会安全事故的基本原则

1.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原则。处置社会安全事件必须

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重要情况、重大举措和

重大行动必须向党委、政府汇报，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2. 以人为本原则。坚持执政为民，把人民群众的利益

放在首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维护稳定原则。完善防范和处置机制，严厉打击、

严密防范破坏社会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维护社会稳

定。

4.依法妥善处置原则。正确运用法律法规，依法采取

措施，快速反应，及时妥善处置，尽快平息事态，恢复秩

序。

5.严格依法办事原则。处置过程中，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区别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并依法及时取

证；参与处置工作人员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防止

滥用职权和处置失当，导致扩大事态，造成负面影响。

6.部门密切配合原则。各有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分

工协作，全力配合主管部门做好工作，形成合力，快速、

高效、有序处置。

（三）防止突发社会安全事件

1.坚持在党委、政府及上级机关领导下的统一和协调



配合的原则。

2.坚持可散不可紧、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的原则。

3.坚持不失时机、迅速果断的原则。

4.坚持因事施策、区别对待的原则.
5.坚持教育，力争多数、孤立打击少数的原则。

6.坚持力保要害部位和广大群众安全的原则。

7.坚持依法办事、严格执行政策的原则。

（四）防范、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机构设置

镇政府下设安保维稳应急处置小组，组长由党委书记、

镇长江炳生担任，副组长由党委副书记胡学全和派出所所

长高良平担任，成员由大渡口镇综治中心主任吴杭、司法

所负责人郑国焕、应急管理所负责同志纪绍叶、综治中心

副主任江栋、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储焰森、叶子健、黄心怡

以及各村党（总）支部书记组成。

（五）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人员分工及力量部署

江炳生同志负责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全面指挥；

胡学全同志负责协调工作和接待群众及信息传递和后勤保

障工作，高良平所长负责社会治安管理工作。

（六）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

1.要机敏、灵活，沉着冷静，语言规范，方法得当；

参与处置治安事件时，要始终保持沉着冷静，不急不躁，

要有耐心和忍受力；做到说话文明，言语准确，注重分寸，

切忌语言粗鲁、偏激；处理方法更要规范，防范事态扩大。

2.严格掌握政策法律。社会安全事件引发的因素大量



涉及政策问题、法律问题，这就要求在处置过程中严格依

照政策、法律办事；对不属于公安机关直接出面处理的问

题，既要积极参与，不宜公开出面，但要掌握情况，保持

和指挥中心的联系，积极做好对付可能发生的准备工作。

3.严格请示报告制度，增强处置应变能力。处置突发

社会安全事件，涉及面广，问题交织、复杂，政策性强，

难度较大，全体工作人员必须自觉坚持请示报告制度，凡

是涉及处置报警事件信息，调动警力，运用警察手段，实

施戒严、封锁道路等重大行动，都必须逐级请示，得到批

准后方能行动。

4.加强预案教育训练，提高工作人员处置突发社会安

全事件的政策水平及业务能力。

按照相关要求，坚持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从思

想上树立令行禁止，听从指挥，忠于职守的工作作风，达

到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要求；在平时的工作

中，认真做好信息收集和传递工作，严格值班制度，保持

车辆、通讯器材等处于良好状态，适时开展预案演练活动，

提高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能力。

（七）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范围

1.因民族、宗教迷信问题引发的反革命闹事案件，赴

省进京滋事的活动。

2.因歹徒劫持车辆、人员导致的违法犯罪事件。

3.因政治、政策及待遇问题导致教职工、学生及企业

职工非法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以及冲击党政机关事件。



4.因开展大中型文体活动出现的打、砸、抢等闹事事

件。

5.因执行农村政策时引发的群众闹事事件。

6.因土地开发、征地赔付、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的闹

事事件。

7.因治安灾害事件引起的群众轰抢事件。

（八）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基本方法

1.势态平息后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对确属无理取闹、

制造借口、滋事生非、扰乱秩序、劝告无效的违反治安管

理的人，依法给予治安行政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也可

通过批评教育或建议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等方法处理。

对有犯罪嫌疑的需要方案侦察的人，依照法律程序处理。

对属于严重破坏治安秩序、触犯刑法的，依法惩处。在具

体处理时，要正确区分违法犯罪的界限，违法与违纪的界

限，主要与次要的界限，主谋与一般群众的界限。

2.接到报警信息，应迅速做出反应，控制局势，平息

制止。一是积极宣传有关政策法律，瓦解事件主体不正常

的意识逐步消除，事件主体激情反应，要将普遍与个别相

结合，达到心里接触，心理相容，善于将情理法融合使用；

二是通过设置警戒线等方法，将事件主体双方或多方，事

件主体与尚未卷入事件的人群隔开，切断事件带离现场；

三是采用分割包围方法，分不同情况孤立少数，疏散围观

群众离开现场；四是采取迎前阻后、分割、追踪等方法，

将其分散或引向有利于平息制止的路线及场所；五是结合



各项工作进行调查取证，必要时，可进行照相、录音、录

相等多种公开与秘密地获取证据；六是对事件发生、发展

过程中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或犯罪行为的人，本着讲究政策、

利于平息的精神，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先行监视，尔后处

置，避开人群单独处置和公开处置等方法进行，对已构成

刑事案件、治安事件的，应依法立案侦查；七是积极抢救

伤员，及时清理事件真相；八是抓紧清理现场，消除影响，

恢复秩序政策。

（九）宣传、培训和演习

  （一）公众宣传教育

  1.公布应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程序和有关规定

及应急报警电话。

  2.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

避险、自救、互救等常识；在中、小学校普遍开展应对突

发社会安全事件教育。

  （二）培训

  1.对各级领导、应急处置人员和救援人员进行上

岗前培训，并定期组织常规性培训，一般每年组织两次。

  2.将有关应急处置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的课程列

入行政干部培训内容。

  3.演练和演习参与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派出

所和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特点，定期组织专业演

练；镇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合成演习和模拟演练，

检验和提高应急准备、指挥和响应能力。



（十）预案管理

1.镇参照本预案，从实际出发，制定本地处置社会突

发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

2.随着社会突发安全事件形势的变化和应急工作的不

断发展，以及有关政策、法律、法规的逐步确立，本预案

将不断完善并定期进行修订。

（十一）监督检查

1.监督检查主体由镇组织有关部门对处置社会突发安

全事件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2.监督检查方法

监督检查实行过程监督检查与结果监督检查相结合的

方法，监督检查结果作为衡量各部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

过程监督检查主要是，对预案实施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

看组织领导是否得力，工作机制是否完善，应急处置程序

是否合理，人员、装备配置和应急处置措施是否到位等；

结果监督检查主要是，看应急处置工作是否快速及时、稳

妥，是否把损失和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